
最新围城读后感想(实用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围城读后感想篇一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
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这是我看钱钟书先生
《围城》感受最深的一句话。

前段时间趁着无聊打发时间就把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粗略
的拜读了一下。看的不是很认真，但是感受挺深的。这几天
因为要准备读书交流会，所以又把这本书再次看了一次，两
次真的会有不同的感受。特别是这次我感觉自己从书中得到
的更多，可能不太能理解书中主人公的感受，不能做到感同
身受，也大概可以知道一点。

小说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
的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浮沉。在感情上，方鸿渐是一个彻底的
失败者，在和他有过关系的几个女人面前都是如此;对于鲍小
姐，他失败于无力抵抗，对于苏小姐，他失败于优柔寡断，
对于唐小姐，他失败于无所行动，对于孙小姐，他失败于没
有判断力。虽然说围城存在，但大多数感情的围城都是他一
手造成的。但同时，他也是承认自己的失败的，当他拿到了
克莱登大学的假学位，却不肯以假乱真，实际上就承认自己
做了贼，做人还是强势一点好。

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图征服命运
的思想外，其余的只是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和软弱的行为
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我们生活中也是处处



有着围城，我们都是被困在城中的人，无形的城太多了。

只是钱钟书先生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
世纪的我们看清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说
得如此那般真切其实也是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
座围城。现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
斗角比书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险。

同学朋友之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
的各种压力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我们出生开始就有着形形色
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我们能做的不是随遇而安，我们需
要反抗，需要去拼搏，与命运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的这
座围城才不至于是困扰我们，说不定可以变成我们的乌托邦
呢!

的确，我们生活中也是处处都有“围城”，事业，爱情，家
庭，学习，生活都与这座围城密切相关，看你自己如何取舍。
人性本恶亦或是人性本善?这都交由我们自己去探究。

只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身处这样一个大
世界，不管人心不管世道如何险恶，重要的是我们始终要保
持一颗善良单纯的心。虽然很多事实证明，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自己想，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身
处乱世，心亦不变”。

我们现在还没有踏入社会，还没有真正尝到社会的滋味。在
学校里我们也不能迷失自己，与人交往我们不能见人就掏心
掏肺，但是至少要真诚相待。我自认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
错的。

不管是谁，我觉得只要我真心真义对你，时间久了你也会一
样对我。做人这样，做事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呢?做事情
我们绝对不能心存侥幸，一定要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去做好，
去尽全力完成上面分配的任务。



书中的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身小富家庭，留过
洋，没什么理想，不善交际，一介书生，也很单纯，这个故
事到最后给我们呈现的无疑是个悲剧，起初，我以为方鸿渐
和苏文纨会是一对，可惜现实很残酷，方鸿渐不喜欢苏文纨。
这让我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好像外人看似很般配
的一对往往走不到一起。

最后方鸿渐和孙柔嘉成了一对，他们都是很单纯的，他们经
常为很琐碎的小事争吵，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两人都不
愿意认输，小气，斤斤计较，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
向对方展示好的一面，浪漫，收起自己的脾气，一旦在一起，
柴米油盐，朝夕相处，矛盾自然爆发了，围城心理，是人性
吧，这也是这部小说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又何尝不是这样，现在80后结婚有多少是能如自
己所愿的，很多都有来自亲友双方父母的因素，最后都不得
而终。其实我不够资格在这里说到感情，毕竟自己少不更事，
但是自己身边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所以我也有一定发言
权，他们很多都是被房子和金钱弄得不能走到最后。

围城这一部写在解放前的著作，写出了人们生活的困顿，写
出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的种种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
同时也写出了人们在对待爱情、婚姻、人际关系等等方面的
进进出出、无奈与矛盾。

船甲板上的对话，“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
瞧，多可爱!”等等表现了即使是知识分子，在人前人后不一
的形象，可说是无奈，更可说是对人的不真诚。一张假的文
凭，一段对鲍小姐欲望的描写想来既是对在外留学生不能好
好学习知识而吃喝玩乐的讽刺，也是对中国现状的担忧。

方鸿渐与周家的关系是一个围城，已经进去了，想出出不来，
在这个密封的围城里，方鸿渐喘不过气来，只能压抑着自己，
跟着一群市侩“谈笑风生”。方鸿渐自己的家是保守迂腐的，



这个家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方老先生看起来似乎在一些方面
是明智的，是有父亲形象的，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所谓的明智
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方鸿渐“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
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
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这段真切描写了当时的中国严重存在的“拿来主义”，不分
是非黑白，把西方国外的东西搬进家门。后面对张先生的描
写更是说明在中国存在很多这样自以为是，不了解事情真是
含义情况下夸夸其谈，爱眩但又没有本钱眩。

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写方鸿渐跟苏文纨、唐晓芙之间的关系。

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喜欢让所
有的男人在她身边打转，还以为自己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
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
的市侩生活时，她却安之若素。

唐晓芙似乎是围城中最好的人，因为对方鸿渐来说她是虚无
缥缈的，可望不可及的，她是一个幻象，所以变得纯洁而可
爱。

这篇幅中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是到位，“诗人”曹元朗写的是
不文不类却自认为很了不起，翘着尾巴却连狐狸都不能像，
可大家仍夸奖一通。

大家的交往是如此的不真心，小人之交甜如蜜般。赵辛楣想
追求苏文纨，也付出行动，从这个篇幅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相对来说更会生活的人，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背景。这些文人
骚客卖弄文学的嘴脸在这个篇幅中被描写得如此可笑，很具
有讽刺意味。



方鸿渐终于还是听从了赵辛楣的话去三闾大学。沿途上，他
们遇到了种种困难，最后通过关系到达了三闾大学，而关系
这个在中国例行了多少年的东西，过去，现在将来都将例行
下去。

路上行人的势利眼，看人看外表，看着装，对有身份的人阿
谀奉承而对老百姓则爱理不理。在这段中女主人公孙柔嘉出
现了，人如其名般，刚开始孙小姐显得如此温柔，乖巧。

李梅亭的小气，自私，像一个真正的生意人，带着药去边远
地区以十倍的价钱卖，而骨子里有当时中国人的懦弱，无能。

到了学校后，教授不教授等级的划分也是如此的荒唐，而老
师们对这个等级分法的看法也是那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拿
着假的文凭在社会上招摇，也不显得丢人现眼，而且还理直
气壮得在那争着等级的高低。

更让人觉得可恶的是愚钝的不只那些腐朽的老师，还有学生，
学生也是一样的荒唐，看老师的教书的水平不是看实力，而
是看文凭，看学位，而且认知能力也那么差，不能很好认清
怎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而去欺负老师，没有了尊师重道
的美德。在学术圈，所谓的文人们是如此的虚伪，不真诚。

再一个是在三闾大学发生的所谓的爱情的纠纷，这场纠纷也
显得如此的可笑。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但他被
孙柔嘉看上了，而且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他。对方鸿渐
来说这个婚姻是他的围城，在还没进去前，他不知所以，就
这么进去了，在进去后，他浑浑噩噩得过日子，他也有想冲
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
结尾一章，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释柔嘉的怨
气，柔嘉刚才正向姑妈讲鸿渐的不是，害怕已被鸿渐偷听到，
方鸿渐其实并没听到，只得摆空城计：“你心里明白，不用
我说。”



结果柔嘉心虚之下，说“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谁教你偷
听?”这就无异承认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鸿渐，结果正准备
向妻子低头的方鸿渐和一心想给丈夫找个好工作的孙柔嘉竟
然越吵越厉害，终于走向“不离而散”，不欢而散。

他家祖传的那顶破铜钟当当当当当当敲了六下，似在嘲笑，
对人生的讽刺和嘲笑尽包含在这怅然悠悠的钟声里了。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
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
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
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
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

围城读后感想篇二

读中学的时候，就受当时思潮的影响，不太乐意课本中印象
式的文章批评，以为空洞无根。如果说这种批评是旨于免于
施莱尔马赫所言的`“误解”，那么这倒是地地道道的“赫尔
默斯之学”。至今我也是这样看的。

但问题是，十年之后我也未能免于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
没有能力超脱出这种批评。而且，对一篇小说作叙事学分析
或原型分析或诸如此类的分析，于我又有多大意义呢?恐怕很
少有普通读者愿意在小说这种消遣上花几年精力，更难接受
已经“作为创作”的文学批评。那么印象式的东西也就有它
的长处，有它的需求基础。毕竟，小说的目的和价值不在，
首先不在理论的探求者那里，而在人们下班后没有麻将和ok
厅的晚上。

这就很使我困惑。在当代，写作完全可以视作作者纯个人的
事——把文学视为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逝去得太久了。但作
者的个人经验与读者的个人经验未必是直接相通的，这种沟



通需要对作者进行了解甚至专业一些的分析，所以，如果读
者对作品仅作印象式的，也就是纯个人经验的理解则被认为
是不够的。但如果读者被迫花些精力去学习现代的专业分析，
以与作家拥有共同的“话语”，那么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不仅
成为一种负担，也是一种以他人观人的诠释——因为我们的
所能获得的作者资料必是第二手的——所以对作者和作品的
体认也并无多大进展。如果世上的人分为作者、批评家和读
者，我们倒还没有一个原则，一种共同的信心来面对此情此
境。

是不是我们只能呆在自己所据有的这一小块碎片上?在这上面，
分析、论证都有些象水中萍、风中絮。于小说是这样，人生
也大至如此——其实一部《围城》，最深的感触也就是这个
意思吧。

围城读后感想篇三

《围城》我是先看电视剧，后来有断断续续读一些片段(这本
书情节连续性不强，确实可以跳着读)，这段才—口气从头至
尾将整本书读完。读完以后，对于这本书又有了些新的熟悉。

有的报导说，方鸿渐就是笔者的化身，甚或者有的人还怀疑
笔者的博士单元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
典型的常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由于他是常
识分子，并且是那种携带玩世不恭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
常识分子，才组成为了他一生的熬头圈“围城”。他希望做
个大人士，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议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
鸿渐到尽头是个常识分子，在买假文凭以前，他也问问良心，
他为自己起了最佳的捏词：“爸爸是科举中人，要看‘报
条’，丈人是商贾，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
是“说了大话，还要讲良心。”扯谎就扯谎嘛，讲了良心这
大话就变患上不伦不类了。既是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



既是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患上自己当
个副传授饮泣吞声的，两端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于，是他
在处理情感问题时辰的玩社会形态态度度。也许从第—，
圈“围城”成立时，就决议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议了会
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阿谁处处是“小人士”的时代，做个大
人士其实不是每一小我私人都有能耐的。但是他还是希望做
个大人士，买文凭时，希望自己可以兴许使家翁感觉光耀门
额;买了文凭，又感觉有损道德。要懂患上，社会形态上只有
两种人可以兴许混患上好。

—种是真正大写的入，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才能，他们有他们
高尚的气节。他们是由于他们近乎模范的举止，才赢患上旁
人的尊重。而另—种，则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用歪门邪道，
扯谎时，可以兴许令自己都骗过来。他们深有沉浮，他们的
举动举止有时真是没有良心可言。而社会形态上更多的，是
后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袁世凯用了多少手眼才当上大总
统?乾隆是如何登上皇位的?慢说此刻的企业在阛阓上竞争，
也用尽手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是，其实不是所有人面对于这些时都可以兴许狠下—条心
的。大都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儿的良心，有那
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患上处处防范小人。
他们也懂患上世道的奸诈阴险，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去采用它。
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懂患上韩学愈文凭的真伪，
以资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懂患上，人家久已经设定了
陷阱等他踩进去。

兴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许多人不愿意
重视的，真实的社会形态情况。

围城读后感600字(五)



围城读后感想篇四

从《围城》发表以来，就有好多人对方鸿渐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的报道说，方鸿渐就是作者的化身，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作
者的博士学位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典
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
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
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方鸿渐是有点虚荣
的，有点玩世不恭的，但是，他又并不像辛楣一样有真才实
学，也不像韩学愈等人一样完全昧着良心。他希望做个大人
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城”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
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
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
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假如方鸿渐玩世能够彻底
点那也好，可是他没有像韩学愈一样将他的假文凭发扬光大。
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
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
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
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
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苏文纨在归国的轮船上就表
现出对方的爱慕了。可是方并没有表达什么。到后来鸿渐的
博士学位闹笑话之时，本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
苏文纨一点就会破。苏博士不点破，这摆明白了，是因为爱。
可是方鸿渐还一头栽下去，当起了一个爱慕苏小姐的角色，
与赵辛楣争风吃醋，甚至在月亮底下“一吻定江山”，这都
不无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以为玩世无所谓，但却不知道是他
自己破坏了自己与唐小姐本应美好的感情，流落到三闾大学
里去。与孙小姐完婚一起到上海打工后，他是被生活所迫，
才抛弃了玩世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



撒谎往往是兴奋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
游戏里的自骗自。一个人身心愉快，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
的事实放在眼里，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
的时候，人穷智短，谎话都讲不好的。

这岂不悲哉?

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一种是真正大写的
人，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才能，他们有他们高尚的情操。他们
是因为他们近乎模范的举躁，才赢得别人的尊重。而另一种，
则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用旁门左道，说谎时，能够令自己都
骗过来。他们深有城俯，他们的行为举躁有时真是没有良心
可言。而社会上更多的，是后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袁世
凯用了多少手段才当上大总统?乾隆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就连
现在的企业在商场上竞争，也用尽手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围城读后感想篇五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而城里的人想冲出去。”这据信是
《围城》书名的来由。

不清楚自己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因为这个“城”无非是比喻
人的处境。

除了几个高僧不会再有人对自己的处境从头至尾地满足，既
便是“就地坐下来”也期望着“音乐从空隙中涌出”。何去
何从，看各人对其处境的理解，更看各人的欲望。欲望在时
间中延伸，就构成了目的。可以说目的是我们对时间的承诺，
也是我们对时间的功利地度量。

没有明确的目的，行动就失去了在时间中的价值，尽管这可
能反而更凸现了这个行动纯形式的美，用与美在我们心中往
往是对立的；而没有共同的目的，一切行动，包括这些行动
合成的事件，自然也是断裂的。《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



不幸正是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人，他的眼中，或从它的经验
中，倒更可以看出世界的破碎来——包括他自己内心的破碎。

书中有一个比喻：“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
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剧，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
半句外国歌曲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明
其妙。可是每一破碎的片断，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
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
它的意义。”这是方鸿渐在议论它和孙柔嘉的关系，也可以
说是在议论自己的人生。他倒没有想到孙柔嘉不是自己所认
定的，他认定的——倒还真不敢说是认定呢——是唐小姐，
不过，这认定只证明了断裂，因为他和唐小姐并没有因为目
的的明确而相知，进而相爱，他们俩的.目的并不一至。唐小
姐望着雨中的方鸿渐是否有一点点爱情呢？这已经不重要，
方鸿渐抖一抖身上的水走掉了。唐小姐窗边的柔情和此
后“宁可忍痛至于生病”，方鸿渐的失神落魄，恐怕难用误
会两字来嗟叹，只是结果扮成了误会而己。误会也是一种断
裂，被认为可以接补的断裂——但其实我们总以为只是误会
而己。

这时候，勿宁说“臂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
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
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
的渺茫。”这已经几乎是宿命了。

我不知道说此书描写了人世宿命般的断裂感是否是作者的本
意，也难拟定本书的主题——用一个概念来浓缩一件复杂的
艺术作品总是一件牵强的事，艺术多少有着游离在概念之外
的东西，要用无数的字词、色彩、线条、声音搅到一块，桶
和搅拌这个场景才是艺术最迷人——也可能是更本质的地方
呢。

在《围城》的最后：“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
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一一搬出来细数……



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
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杨绛女士认为这一段令人荡气回
肠，而我左思右想，也只有时间能嘲讽和超脱破碎的生
活——嘲讽和超脱给我们带来理性和安慰。这里实际上是用
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反写了那个兜圈子的比喻（原形？）——
比喻方鸿渐在境况上又被抛到了城外，又回到了自己的破片
上。

这也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全书里唯一处抛开叙述者冷静
的观察和议论，直接流露出隐含作者“忧世伤生”（杨绛谈
《围城》写作所言）的一段文字。

围城读后感想篇六

从逻辑上来说，要考察一个行动为什么结果有悖初衷，首先
考察这个行动的相关决定是否是在足够信息下做出的，其次
考察是否是在足够的能力支持下实施的，再次考察外部环境
是否对这个行动足够宽容。我们发现方鸿渐的两次失败问题
都出在沟通能力不足上。

方鸿渐追求唐小姐，是因为她“是魔登文明社会里的那桩罕
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虽不尽然但叙述者对此也并末
反对，所以方鸿渐的信息应该是足够的。而他追求苏小姐也
好唐小姐也好在方家或周家都没有阻力，所以环境也足够宽
容。只是方鸿渐无法与苏小姐沟通，并且无法向唐小姐解释。

与苏小姐建立关系，方鸿渐还扎扎实实是“体验欧洲生活”
的游学生心理，尽管是在国内。苏小姐虽然是法国博士，但
是去“兑换外币保值”的，是典型的中国女人——的一种。
方鸿渐最后要躲在法语里说爱另外一个女人，而苏小姐自然
用地道的中国话骂他。差异在这个层面上，怎么都解释不清
了。

从报馆辞职一事，也是同样的情况。孙柔嘉并不是，至少不



坚决是反对方鸿渐辞职。问题在于，方鸿渐已经厌倦这种生
活，而孙柔嘉却正如鱼得水，甚至想把方鸿渐拉进水里。辞
职所指向的，是他们俩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基本评价问题。实
际上，这两次决定的灾难性结果，与决定的正确与否无关，
也与环境的宽容度无关，而是方鸿渐根本在价值层面上无法
与别人认同。

从作者的序言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很可能是作者创
作的主旨。

方鸿渐不是没有作过努力，不过没有目的的努力只等于妥协。
他一天天地志气消磨——不过似乎他也并没有什么志气，说
骨气消磨也许更准确——从上海逃到三闾大学，又忍气回上
海，又想忍气受赵辛楣之荐进内地，国家危机深重，归国之
后个人的生活也与日俱下，归根结底一句话：社会没有目标，
个人没有目的，都陷于混乱、破碎、危机之中。如果要说本
书的主题，那么这就是：混乱和破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内的人想冲出来；如何解决——什么是我们的城？我们要
进去还是出来？最终，这是一个目的/价值的问题。

破碎感来源于无目的性，无目的性来源于价值问题的混乱和
虚无。方鸿渐，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之间寻找着的一个
失败的游魂，最终体验到生活的破碎。可怜今日虽然家国忧
患不再，我们的漂泊迷乱一如往昔。

围城读后感想篇七

许多人认识钱钟书，都是从他的大作《围城》开始的，我也
一样，不同的是，许多人迷上了钱先生语言的“犀利”，而
我对钱先生后续的了解，也仅限于几篇短篇，对钱先生的其
他大作再也不敢高攀。

但就我的才疏学浅，却忍不住妄加评论。



或奸诈、或小器、或无能、或吹嘘、或自恋、或淫荡、或难
伺候、或讨人嫌，更多的是影响市容环卫的;不知是不是因为
钱先生身上没有夸人的细胞，贬人的能耐却大长。

那么在我看来，“犀利”无异于“刻薄”。

钱先生的比喻非常够味，但有些比喻实不得当，比如他竟然
能将新人比喻为扒手，读者也只能佩服他的勇气了。

说起刻薄，似乎也有一个人是以“刻薄”著称的——鲁迅。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钱先生的刻薄较鲁迅的刻薄便小家子
气了不少。

钱先生的刻薄仿佛不需要有任何人得罪他，只要是他笔下的
人物，不管正邪都要被刻薄一番，刻薄就是钱先生的本性。

而鲁迅就敌我分明，有理有据，需要时信手拈来，不用时挥
之即去，刻薄是鲁迅的战斗工具。

要讲钱先生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好像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
在喊着“钱钟书万岁”的，他好像叫韩寒。

于是一代大师的作品就被当成笑话影响着我们这一代。

这当然不是钱先生的错，但又是谁之过?

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批了这么多，并不因为钱先生教训的：嫌脏就表示爱洁。

很早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
人想冲进来。

但是，很可惜，总是没有机会拜读这句话的出处——钱钟书



先生的《围城》。

前些日子，终于鼓足了勇气，翻开了这本心仪已久的著作。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两大映象。

首先就是书中处处可见的比喻，在者就是那一个个个性鲜明
的人物，正是这两点，让我对此书着迷不已。

先来说说此文中到处可见的比喻吧。

这可是我对这书着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真是不知道钱钟书先生脑中还有多多少少这种巧妙的比喻。

他总是可以把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且是
那么的贴切。

用好水果比喻女孩子的脸，用政治家的大话比喻女人的大眼
睛，用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比喻那张假的文凭，新鲜!也
正是这些不失时候的恰当比喻才给了书中这个本为尔虞我诈
充斥着的世界一丝光点。

这些比喻中有许多的典故，也许只有向钱钟书先生这种学贯
中西，博古通今的文人，才能把典故用的那么得心应手，用
的那么生动幽默吧?!

这人物当然是一本好书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围城》中涉及的人物可谓是“种类繁多”啊，简直是五花
八门，什么教授、司机、银行经理、妓女、助教等等等等。

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

正是这各色人物，真实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



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病态。

但在这众多的配角中，主角的个性是最鲜明突出的。

此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可是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映象，似乎
他的每一次出场都会给我一种新的认识。

读过此书的人都知道，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
他为人不求上进，游戏人生，最要不得的就是此人极度虚伪。

买了假的文凭，却从来不向别人炫耀;明明不愿和苏小姐白头
偕老，却又扭扭捏捏，屡次给苏小姐希望。

似乎每一次的谎言，他都会因为自己良心的.谴责而为自己量
身订作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而且他总是能够那
么成功的将自己骗过来。

说谎就是说谎，但又偏偏和良心扯上了关系，真是有点不伦
不类的。

要不索性就是不要讲良心了，干脆就把那些不光明的事给发
扬光大了吧，免的自己弄的两边都着不到边。

但也许这就是他玩世态度的表现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
会被一圈一圈的“围”起来。

但是，在这种种的缺点之中，他还是有那么一些可称道的正
直。

尽管他是出国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但他对外国侵略者对
中国带来的破害也是直言不讳的。

在阴差阳错的演讲之中，他强烈批判了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引
入的鸦片和梅毒，说这是最不合理的，这样一来，显的他还
有那么点让人赞同的地方。



总之，这写让人不满却又不缺一丝可爱的人物正如钱钟书先
生在序言中写到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社会的某一部
分，某一些人，写这些人，我也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
类，具有两足无毛动物的基本根性。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正在此吧，这书中的主人公不光
是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现在，甚至是将来，社
会中某些知识分子的预见。

而书中的社会也正是不论什么年代的人都不愿正视的社会。

围城读后感想篇八

话是妙论，当下抚掌。我说不错不错，看不出来你小子也竟
有毒舌的资质了。他窃喜，当着我只是呵呵呵呵。其实所谓
毒舌，一言概之，一针见血罢了。能用一个字就能把对方气
得流鼻血，且听着温文尔雅与肉体恋爱毫无关联的人，远比
啰里啰嗦长篇大论却抓不住半个重点的强得多。杀人不见血，
剑下一点红，这才是境界了。故而说，写这般繁复的读后感，
倒不比直接在书的扉页大笔一挥“某某在此留名”来得扼要。
当然，话虽如此，作业还是要写的，下面就来说各个具体人
物。

方鸿渐。窃以为杨绛女士在后记里透露的资料很对，他的原
型约莫就是钱钟书大人。自然杨女士很狡猾地用“如果这个
男孩肯说他就是赵辛楣，那么钱钟书也会说‘我就是方鸿
渐’”这一语遮蔽过了。总感觉像对唐晓芙一般，作者对他，
是隐含着某些偏爱和包容的。就像他本人的目光正透过这虚
拟的人物含嘲带讽地窥看世界而已。连方自身诸如懦弱之类
的缺点，也几乎可以看作是文人必不可少的自嘲。然而说句
真话，我并不讨厌他，甚至是带着某种意义上的同情的。这
倒跟批评家们的态度有所相悖。要知道这帮人一贯是根据什
么中心思想啦、积极意义啦，来取决自身好恶的。在我看来，



他只是个凡人，和《雷雨》里的周萍、或大名鼎鼎的张无忌
一样的凡人，甚或还可算是个聪明知趣的人物。即使是
买“克莱登大学”的文凭，或失业后被孙柔嘉女士骂
作“***”（懦夫），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呢。但渐渐地，渐渐地，请你回味，这理解就让人陡地心
惊：方鸿渐，何尝不是自己的写照？我们都是在这般的对他
人锱铢必究、对自己选择原宥之间，浑浑噩噩地混到了现在。
蓦然讥笑中就掺了某种悲凉。

再说方大主角的三位女朋友（不必说，孙小姐已经成他的妻
子了）。同学都说最喜欢的莫过于唐晓芙，我也是。她灵俏，
聪明，适度的表面的天真，和伶俐的口齿，最关键的是：她
是方始终都没有得到的那个女人（他一度得到过苏小姐的心
灵，而孙柔嘉得到了他）。而我却觉得一个细节是唐小姐尤
为真实的：她明明不曾爱过方鸿渐，可当他和她分手的时候
犹是恋恋不舍的。很难想象如果方鸿渐在当时回过头跟她痴
缠呢？说不定就成事。呵，再聪明的女人，还是贪婪的啊。
明知不是自己的茶，碰到面前也难免半推半就地小啜一口。

苏文纨也很有趣。注意，我说的是有趣，而不是可爱。大约
看过了书的女人都怕像她，可实际上却又不知不觉做成了她。
我有一同学，就说她和初中时语文女老师神似，听了就笑，
细想那细框眼镜、那苍白肤色，那清秀但似硬头钢笔勾勒出
来的轮廓，尤其是那种新潮洋派林黛玉而矫情处犹有胜之的
风格，何处不是相似的。想想就差忍住了没对那位同学（她
是女生）补上一句：你还是少说别人，提放着自己哪天也变
成那样吧。这不是刻薄，真的。她那恨不得方鸿渐、赵辛楣，
都扑在她石榴裙下（当然，苏小姐是不穿这样俗艳的裙子的）
的心理，和全天下女人，何尝不是一样的呢？然而苏文纨不
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方鸿渐被一个女人暗恋时内心既
是暗爽、又故作流水无情的真实自我。大抵在恋爱一事上，
不论男女内心的贪婪和表面的做作程度都是一样的。想想，
可笑，可叹，可悲。


